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期貨交易糾紛調處作業細則


	第一條
	(依據)
本作業細則依本會期貨交易糾紛調處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調處事件之審查及分案)
期貨交易糾紛之事件，係由本會接獲調處申請後即審查其申請要件是否完備。不完備者，限期責令補正，完備者，即交由輪值調處人進行調處。

調處人應於七個工作日內決定調處日期與調處場所，由本會通知雙方爭議當事人或其代理人到場，並將調處申請書之繕本一併送達他造當事人。

爭議當事人接獲前項通知，應於調處日期到場參加調處。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於調處日期不到場者，視為調處不成立。

	第三條
	(調處時間、場所、次數)
調處時間為星期三之下午，但為配合雙方當事人之便利得由本會承辦人員經協調後定之。調處之場所，於本會會址所在地為之，但為配合雙方當事人之便利得由本會承辦人員經協調後定之。調處次數以一次為原則，必要時，由調處人決定加開調處會議但以一次為限。

	第四條
	(調處相關費用之負擔)
本會受理調處事件計收之費用，由申請人預繳之，但調處過程如需支付本會以外必要費用者，經由當事人同意後，由當事人預繳後辦理之。

	第五條
	(車馬費之支領)
參與調處事件之調處人，本會應視情形，酌支車馬費用。

	第六條
	(相關資料之返還) 

調處程序中所得之證據資料原本，於調處終結後，應返還予當事人。

	第七條
	(調處之態度)

調處時應本平和懇切、公正客觀之態度，對當事人兩造為適當之勸導，就調解事件，酌擬平允方案，力謀雙方之和諧。

	第八條
	(調處書之記載)
調處書應詳實記載調處辦法第九條之事項，並由本會承辦人員詳述於雙方當事人，以免文義不符。

	第九條
	(調處書之交付及留存)
調處書記載完成後，應當場交雙方當事人閱覽無異議後，製作正本三份。雙方當事人各執乙份為憑，本會則留存乙份備查。


	第十條
	(卷宗之管理)
調處程序終結後，本會承辦人員應於申訴處理記錄表上登載並編號建檔存查，相關檔案至少應保管五年。

	第十一條
	(實施日期)
本作業細則與本會期貨交易糾紛調處辦法，同時經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施行。本細則之修正，提報本會理事會備查即可。
































































































































中華民國99年6月11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期字第0990030685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99年4月29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二屆理監事第十七次聯席會通過


中華民國98年3月26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七字第0980009583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98年2月26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二屆理監事第九次聯席會追認通過 


中華民國93年7月16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七字第0930130622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93年7月20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一屆理監事第一次聯席會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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